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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沙县小岭石灰石矿
	行业类别
	井采非金属矿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人）
	福建省沙县五湖矿业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部门、文号及时间
	2009年6月16日，三明市沙县水土保持监督站对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报批稿）进行了批复。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07年5月开工，至2008年5月完工。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福州水保生态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福建省建筑材料工业设计院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福建省沙县五湖矿业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福建省沙县五湖矿业有限公司


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福建省沙县五湖矿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在沙县湖源乡锦街村组织对沙县小岭石灰石矿水土保持设施进行竣工验收。参加验收的有福建省沙县五湖矿业有限公司（建设单位）、三明市高德勘察设计有限公司（专家组成员）、沙县水利局（专家组成员）、福州水保生态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等单位的代表，共 5 人，并成立了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

工程经现场实地查勘，专家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与会人员通过现场察看、查阅相关工程建设资料，经会议认真审议，形成如下一致意见。

1、硐井口区：工程措施主要完成：截、排水沟0.3×0.3m（矩形），长210m，目前排水沟大部分为现浇混凝土明沟，目前排水效果良好并设有沉砂池一口，沉砂池位置合理，从现场看沉砂池均已起沉砂作用且效果较好，但有出现溢渣现象，需定期定人清理，保证沉砂要求。硐井口上方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出现塌方，造成截水沟损坏影响截水功能。植物措施主要完成：九节芒、马尾松。

2、工业场地区：主要完成导流沟0.4×0.5m（矩形），长50m。
3、矿山道路区：工程措施主要完成：排水沟0.3×0.3m（矩形），长205m，目前排水沟大部分为现浇混凝土明沟，目前排水效果良好。植物措施：道路两侧种植九节芒、马尾松。

4、排渣场区：完成拦渣坝一座，长20m。未做截、排水沟、植物措施等水土保持措施，现排渣场区未进行堆渣，用途为堆料中转。

验收组认为：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项目不涉及水土保持重大变更，依法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组织开展了水土保持措施建设；实施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措施，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格，较好地控制和减少了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基本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阶段性验收的条件，基本同意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阶段性验收。

二、验收组建议：

1、 继续完善排渣场区内的截、排水设施，建议采用现浇混凝土或浆砌砖等方式，此外，在项目矿山达到开采年限后，应对该场地进行覆土绿化。

2、 在施工道路区应考虑道路路面的整治和维修，以免出现道路泥泞排水沟无法起作用。同时，道路两侧的边坡建议播种草籽，种植爬山虎等蔓藤植物，进一步加强厂区绿化措施，进矿公路边坡高而陡，土质极差，只有道路排水沟，雨季来临，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建议增加沉砂池，建设单位采取有效措施，做好水土保持工作，保证安全生产。

3、 应及时恢复硐井口区上方的截水沟，以及护坡，以免造成安全问题和新的水土流失。

三、后续管护要求

应加强项目运行期工程措施、植物措施的日常管护，要求建设单位及时对矿区局部裸露边坡进行植被绿化建设，提高矿区植被覆盖率，让水土保持措施切实发挥最大的作用。

2019年9月16日




三、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分 工
	姓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签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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